关于聘任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公告

根据《福建省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管理方法》（闽福狱〔2023〕13号），为进一步增强监狱执法透明度，促进执法公平公正，提升执法公信力，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执法监督员4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聘任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20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

（二）担任监狱执法监督员的，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三）未受过刑事处罚或未正在受到刑事追究的，未受过行政拘留处罚的，未被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

（四）非在职党委、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负责人，非在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非在职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存在其他因职务原因可能影响履行执法监督员职责的情形。

（五）不存在其他不宜担任监狱执法监督员的情形。

二、报名

（一）报名人员应于2026年6月18日17:00前提交福建省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附件1）及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至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不再受理报名事宜。

三、履职管理

（一）执法监督员每届任期三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若任职期内不愿意继续履职或由于工作变动、健康等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履行执法监督义务的，可以提出辞呈。

四、审查公示

（一）监狱对推荐和自荐的人选进行审查，经考察合格后提出拟任执法监督员人选。

（二）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公示中发现有不符合执法监督员聘任条件的，或者隐瞒有关情形的，应当取消其拟任资格。

（三）经公示无异议的，由监狱决定任命，并向社会公布。

五、附件

附件1. 福建省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
联系人：邓警官 高警官  0591-86216051

福建省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和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6年5月18日

附件1

福建省福州监狱执法监督员推荐（自荐）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

面貌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家庭地址
	

	学习
经历
	

	工作
履历
	

	曾获
荣誉
	

	推荐机关意见

（自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监狱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推荐（自荐）请附有关个人学习经历、工作履历和荣誉证明材料或其他认为需要的材料。
